
“快速光谱采集仪采购项目”采购方案

一、项目名称及数量

1.快速光谱采集仪采购项目，采购内容为快速光谱采集仪1台。

2.采购类别为物资类采购。

二、技术标准
（一）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快速光谱采集仪，主要对光纤传感器输出光谱进行快速采集、解调和实时存储。

具体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1）光谱采样频率不低于3KHz；

（2）光谱波长范围覆盖1510-1595nm；

（3）波长分辨率小于0.5pm。

（二）生产及安装调试等要求
乙方按要求提供专业安装、调试服务，确保仪器正常工作并达到技术指标；提供详细操作和维护培训，包括软件操作、日常维护等，确保相关操作人员能独立熟练使用设备。
（三）供货、安装周期及交货地点要求
1.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在三个月内完成服务，交付快速光谱采集仪1台。

2.中标方提供服务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3.交货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路1号国防科技大学长望楼。

三、服务要求
（一）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1.项目质保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一年质保。

2.对于无法通过电话或邮件解决的故障，1天内派技术人员现场维护，普通故障问题在24小时内解决，疑难故障1周内解决。

（二）保密要求
甲、乙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保密的内容，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四、投标（报价）人资质要求
（一）资质要求

（1）具有企（事）业法人资格（有行业特殊的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法人分支机构，会计师、律师等非法人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法人除外）； 

（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三年以上的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控股企业，国内市场无类似或可替代产品的企业除外。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军队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200万元以上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

（6）未被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军队采购暂停名单，未在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内，未被政府主管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型企业的生产场经营地址或者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非国有销售型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相互占股等关联的，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验收、付款及其他内容
（一）验收要求

甲方组织现场测试验收，测试各项指标是否满足合同要求。

 1.货物交付前，乙方应对货物进行全面自检，符合交付条件后，由需求方组织验收。

 2.在交货时乙方应对所提供的产品出具国家标准规定的产品合格证或国家认可的行业标准规定的产品合格证。

3.甲方在交货前有权对乙方提供的货物、技术、服务提出异议，并采取相关措施确保质量合格。

4.具体组织程序、验收标准和方法，按需求方规定程序执行，乙方配合。

5.产品出厂验收不合格，需求方、甲方有权拒收货物和解除采购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出厂验收过程中，中标供应商可有1次整改机会，若第一次检验未通过，需求方、甲方将书面通知中标供应商限期整改，整改后进行第二次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若第二次检验仍未通过的，需求方、甲方有权取消或解除采购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6.使用方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性能指标未达到要求的，中标供应商按照需求方明确的整改期限（不超过1个月），可有1次整改机会，在规定期限内未整改完毕的，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生效且中标供应商（乙方）完成服务并验收合格后30 个工作日内，采购方（需求单位）凭乙方提供的相关票据单证，一次结清合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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